
 

 

為推動本地伊斯蘭債券市場的發展而就《稅務條例》 (第 112章 )  
及《印花稅條例》 (第 117章 )提出的修訂建議諮詢文件摘要 1 

 

1 .  在香港發展伊斯蘭金融，使本地的金融平台更多元化，同時鞏固

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，是政府一貫的政策措施。  

2 .  作為發展伊斯蘭金融的第一步，我們的重點是致力促進伊斯蘭債

券市場在香港的發展。由於伊斯蘭教教義禁止收取和支付利息，

發行伊斯蘭債券往往涉及較為複雜的結構，以致可能在現行稅務

法例下引致額外的稅務責任和不確定性。這令伊斯蘭債券與傳統

債券相比處於不利位置。  

3 .  因此，我們認為有必要對《稅務條例》及《印花稅條例》作出所

需修訂，使常見種類的伊斯蘭債券的稅務待遇，與傳統債券看齊。 

4 .  在制訂立法建議時，我們已考慮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情況，

以及較早前從主要市場人士所收集到的意見。  

5 .  根據立法建議，我們建議採用與其他主要金融市場 (例如英國 )相

若的做法，即詳述相關規定及保持宗教中立。在法例中詳述相關

規定而不提述伊斯蘭教教義，可使市場人士對相關法例條文如何

落實有更明確的理解。  

6 .  我們建議，將環球市場上較為常見的四種伊斯蘭債券，即 I j a r a h  

(租 賃 )、 M u s h a r a k a h  (合 資 經 營 )、 M u d a r a b a h  (分 享 利 潤 )及

M u r a b a h a h  (成本加利潤計價 )，納入修訂範圍內。  

7 .  我們亦建議採用三方組成的結構，即包括起動者、發債人及持債

人，作為法例修訂建議框架的基礎。具體而言，我們建議引入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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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另類債券計劃的新計劃。新計劃包含兩項安排，即債券安排及

投資安排，前者指發債人與持債人之間的安排，後者則指發債人

與起動者之間的安排。  

8 .  我們建議上述每項安排都必須符合必要的特點及條件，參與其中

的各方才可享有適用於有關安排的特別稅務待遇及印花稅待遇 /

寬免。然而，在指明的情況下，有關安排的特別稅務待遇或印花

稅待遇 /寬免將不再適用或被稅務局局長或印花稅署署長 (因應有

關情況而定 )撤回。  

9 .  為確保就伊斯蘭債券所建議的特別稅務制度能配合市場發展，與

時並進，我們建議賦權財政司司長透過附屬法例 (須進行先訂立

後審議的程序 )，修訂法例的若干部分，讓特別稅務制度可涵蓋

其他種類的伊斯蘭債券。  

10 .  待立法建議通過後，稅務局會透過《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》

及《印花稅署釋義及執行指引》，就主要的法例條文提供指引，以

利便有關方面遵守法例。  

11 .  建議的特別稅務制度標誌著政府推動伊斯蘭債券市場在香港發

展的重要一步。在仔細考慮市場人士就諮詢文件內的立法建議所

提出的意見後，我們會敲定法例修訂的內容。視乎所收到的市場

意見，我們計劃在二零一二至一三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的

修訂條例草案。  


